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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 

实施细则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（目的）为了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

器设施共享规定》，提高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使用效率，增强

科技创新能力，根据《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

估与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（适用对象）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

申请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和奖励的高等学校、科

研院所以及其他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（以下统称“管理单

位”）。 

第三条（定义范围）《办法》第三条所称的“科学研究

和技术开发的行为”包括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和新材料

的研制开发等科技创新活动，不包括法定认证、执法检查、

商业验货、商业摄制、医疗服务、电信计费、大批量验货等。 

第四条（申报条件）申请共享服务奖励的大型科学仪器

设施须完成信息报送并加盟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，且自愿

向社会开放提供共享服务。 

第五条（评估内容）《办法》第七条所称的“共享服务

业绩”包括：年度仪器开机机时达标率、年度共享服务机时

数达标率、年度共享服务仪器的平均用户数、年度共享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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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的平均服务收入和年度共享服务取得的社会效益；所称

的“共享服务管理”包括：单位的组织保障与激励措施、内

部的服务质量管理和用户管理；所称的“服务队伍与能力”

包括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、技术人员技能培训情况和单位的

服务资质与服务水平；所称的“信息公开”包括：仪器信息

填报的数量、完整性及信息的及时更新率、年度新增仪器信

息报送及加盟仪器信息的年度增加量。 

第六条（评估程序）依据《办法》第八条，每年市科委

会同各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

评估与奖励工作。 

（一）市科委在每年 5 月份发布年度评估与奖励申报通知。 

（二）市科委委托受理机构收集申报材料并对材料的规范完

整性进行审查，组织专家对管理单位的有效上报材料进行评

估打分。 

（三）随机选取每个评估管理单位的 5 家用户进行用户满意

度调查。 

（四）根据评估得分对管理单位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

务情况进行排序，确定评估结果，低于 60 分的为不合格（满

分 100 分）。 

第七条（奖励条件）《办法》第九条所称的“先进个人

奖”分为管理类和技术类，由管理单位自荐、主管部门推荐

和专家建议相结合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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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（奖励金额确定）根据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各台（套）

共享服务的机时、收费、用户数量，并结合管理单位的大型

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结果确定其服务成效值。计算公

式为： 

单台（套）仪器服务成效值=评估结果调整系数×（单

台（套）仪器对外服务机时/所有仪器当年度平均服务机时+

单台（套）仪器对外服务收费/所有仪器当年度平均服务收费

+单台（套）仪器对外服务用户数/所有仪器当年度平均服务

用户数） 

评估结果调整系数根据各单位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

服务评估结果确定，用以调整仪器服务成效值，管理单位评

估结果为优秀的，调整系数为 1.2，评估结果为合格的，调

整系数为 1。 

大型科学仪器设施根据单位性质分为高等院校科研院

所组及其它组，根据评估合格仪器成效值从高到低分为 A-E

五个等级，各等级仪器所占比例及单台（套）仪器奖励金额

为：A 级前 5%，50000 元；B 级 5%-15%，30000 元；C

级 15%-75%，10000 元；D 级 75%-95%，5000 元；E 级

末 5%，1000 元。 

第九条（资金管理与监督）奖励资金列入市科委部门预

算按照部门预算资金的有关规定管理和拨付。 

管理单位应将奖励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送受理机构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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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;受理机构将资金使用情况汇总后报送市科委备案。 

   

第十条（施行日期）本细则自  年  月  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原《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

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沪科规〔2018〕3 号）

同废止。 

 


